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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新时代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

将第十二条修改为“鼓励招引产业发展所需人才。发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招才引智专业优势，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留鄂回鄂来鄂就业创业免费提供服务，且毕业生与企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足额缴纳职工养老、工伤、失业保险费6个月以上的，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对引导到本地重点产业就业的可适当提高补助标准，最高上浮50%。”
   



修改对照表
	修改前条文
	修改后条文
	修改理由及依据

	第十二条  鼓励招引产业发展所需人才。发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招才引智专业优势，通过市场化为我市重点企业招引产业发展所需人才。鼓励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我市重点产业链企业开展市场化招引企业发展所需的高端人才、高技能人才、急需紧缺人才等送工服务，根据服务人数、成效和成本，给予最高50万元一次性就业创业服务补助。（责任单位：市人社局、市财政局）
	第十二条 鼓励招引产业发展所需人才。发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招才引智专业优势，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留鄂回鄂来鄂就业创业免费提供服务，且毕业生与企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足额缴纳职工养老、工伤、失业保险费6个月以上的，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对引导到本地重点产业就业的可适当提高补助标准，最高上浮50%。（责任单位：市人社局、市财政局）
	根据公平竞争原则，不得对特定经营者实施选择性、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者补贴政策，因此将补贴对象由重点企业修改为重点产业，并结合省里最新的促进青年就业创业工作要求对文字表述一并进行了修改。



